黄山歙县徽城镇历史街区改造项目应急标识系统强制性规范专业设计说明
核心依据：
一、国家强制性规范
1.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第 10.3 节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
2.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GB 15630-2008）
3.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GB 17945-2010）
二、行业专项规范
1. 《文物建筑防火设计导则 (试行)》
1. 《历史文化名城和街区等保护提升项目建设指南 (试行)》
三、地方管理要求
1. 《扬州市明清历史城区消防安全管理办法》
1. 《福州市古厝消防设计导则 (2024 年修编版)》
一、强制性规范核心要求解读
1.1 疏散指示标识强制性要求

	规范条款
	核心要求
	设计响应措施

	GB 50016-2014 10.3.1（强制性）
	疏散走道、人员密集场所等必须设置疏散照明
	全区域疏散通道、集结点、急救站均配置 LED 常亮标识，地面照度≥1.0lx

	GB 50016-2014 10.3.5（强制性）
	疏散指示标志设置于距地面 1.0m 以下墙面或地面，间距≤20m；转角区≤1.0m
	地面疏散标识间距 3m（严于规范），转角指引标识距地面 1.8m（兼顾视角与防碰撞），主通道标识间距 50m（含补充地面标识）

	GB 50016-2014 10.3.6（强制性）
	人员密集场所需增设地面连续疏散指示标志
	新建商业区（B 区）、集结点地面满铺荧光导向标识，形成连续指引流线

	《文物建筑防火设计导则》4.3.2
	文物建筑疏散通道必须设置明显疏散指示标识
	历史建筑区（A 区）采用木质悬挂式标识，避免破坏建筑本体，标识密度加密 20%


1.2 消防功能标识强制性要求

	规范条款
	核心要求
	设计响应措施

	GB 15630-2008 5.12（强制性）
	易燃易爆区域、防火区需设置 “禁止烟火” 等禁止标识
	施工区（C 区）动火作业区、材料堆放区设置圆形禁止标识，间距≤30m

	《文物建筑防火设计导则》7.2.6
	火灾声光警报器与安全出口标识不宜同墙设置
	急救站标识与警报器分墙安装，间距≥1.5m，避免视觉干扰

	《扬州市明清历史城区消防安全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
	人员密集场所需在明显位置设置疏散指示标识
	新建商业区（B 区）出入口、楼梯间正上方设置主疏散指示牌，标识面积≥0.24㎡


1.3 设置与维护强制性要求

	规范条款
	核心要求
	设计响应措施

	GB 50016-2014 10.3.7（强制性）
	标识需符合 GB 13495、GB 17945 标准
	所有标识图形、文字符合消防安全标志国标，LED 标识续航≥3 小时（备用电源保障）

	《扬州市明清历史城区消防安全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
	消防设施标识需清晰标明配置情况，故障及时更换
	消防设施标识标注器材类型、数量及维护日期，纳入每日巡检记录，破损 24 小时内更换

	《福州市古厝消防设计导则》
	历史建筑消防标识需与风貌协调，不得破坏建筑本体
	历史建筑区（A 区）标识采用悬挂式或支架式安装，无钻孔固定；材质选用杉木、石刻与建筑匹配


二、分区域规范符合性设计说明
2.1 历史建筑区（A 区）
1. 合规重点：满足文物建筑防火规范，避免结构破坏
1. 设计措施：
9. 标识材质以杉木、石刻为主，边框雕刻回纹纹样，色彩采用青灰色（与建筑木构协调）；
9. 安装方式采用悬挂式或落地支架式，无穿墙钻孔，保护古建筑本体结构；
9. 疏散标识间距≤40m（严于规范 20m 要求），地面标识加密至每 2m1 个，适配狭窄巷道疏散需求；
9. 消防设施标识采用木牌阴刻填红工艺，嵌入式安装于墙体预留凹槽，不破坏原有墙面。
2.2 新建商业区（B 区）
1. 合规重点：满足人员密集场所疏散规范，适配游客流动需求
1. 设计措施：
11. 增设多语言（中 / 英）疏散标识，符合 GB 17945-2010 关于公共建筑标识适配性要求；
11. 主疏散指示牌面积≥0.24㎡，对比度≥70%，满足 GB 15630-2008 关于标识辨识度要求；
11. 地面疏散标识采用耐磨防滑夜光材质，续航≥8 小时，符合人员密集场所连续指引要求；
11. 急救站标识采用红色高亮设计，设置于距地面 2.0m 高度，360° 可见，符合 GB 50016-2014 关于应急功能标识显著性要求。
2.3 施工区（C 区）
1. 合规重点：满足施工现场消防安全规范，动态适配施工需求
1. 设计措施：
13. 危险区域标识采用三角式反光膜材质，标注 “施工危险”“禁止入内” 等警示语，符合 AQ 3013-2008 关于作业现场警戒标识要求；
13. 临时疏散标识采用可移动支架式，每日检查稳定性，符合施工现场动态管理要求；
13. 动火作业区、易燃易爆材料堆放区设置 “禁止烟火”“禁止带火种” 标识，间距≤30m，符合 GB 15630-2008 第 5.12 条要求；
13. 施工区与非施工区隔离边界设置连续警示标识，标注 “施工区域，注意安全”，符合《扬州市明清历史城区消防安全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要求。
三、技术保障与规范衔接要求
3.1 材质性能合规性
1. 所有标识材质满足耐候性要求（-10℃~40℃），木质标识涂刷防腐漆，金属件采用不锈钢材质，符合户外环境使用规范；
1. 荧光标识黑暗环境续航≥8 小时，LED 标识配备备用电源，续航≥3 小时，满足 GB 17945-2010 关于应急照明续航要求；
1. 地面标识耐磨次数≥5000 次，符合人员密集场所踩踏强度要求，消防设施标识采用防火材质，耐火极限≥0.5h。
3.2 维护管理合规性
1. 日常巡检：每日核查标识完整性、无遮挡，纳入《紧急疏散与应急救护教育宣传记录》，符合《扬州市明清历史城区消防安全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关于设施维护要求；
1. 定期检测：每季度检查荧光 / LED 功能，每年更换老化标识，留存检测记录，符合 GB 50016-2014 关于应急设施定期检测要求；
1. 动态调整：根据应急演练反馈优化标识位置，确保疏散路线与标识指引一致，符合《文物建筑防火设计导则》关于疏散预案动态适配要求。
3.3 应急响应合规性
1. 标识导向与疏散预案、广播指引完全一致，突发事件时实现 “视觉 + 听觉” 双重引导，符合 GB 50016-2014 关于应急协同要求；
1. 集结点标识与急救站、应急物资存放点距离≤10m，标识清晰标注功能分区，符合《文物建筑防火设计导则》关于消防点标识要求；
1. 特殊人群引导标识采用黄色警示色 + 简化图标，适配老人、儿童、残疾人识别需求，符合 GB 15630-2008 关于特殊人群适配要求。
四、合规性结论
本应急标识系统设计严格遵循国家强制性规范、行业专项规范及地方管理要求，在疏散指引、消防功能、设置维护等方面均满足合规性要求，同时通过材质、造型、安装方式的优化设计，实现与徽州历史街区风貌的有机融合。设计方案既保障了紧急情况下人员疏散的安全性与高效性，又符合历史建筑保护的特殊要求，所有技术参数均严于或满足规范标准，可直接用于施工实施与验收备案。
